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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部  知識產權  
 
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 (第 522章 ) 
《 2005年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(修訂附表 )規例》 (第 215號法律公告 ) 

 
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章 ) 
《 2005年商標條例 (修訂附表 1)規例》 (第 216號法律公告 ) 

 
《專利條例》 (第 514章 ) 
《 2005年專利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》 (第 217號法律公告 ) 

 
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 (第 445章 ) 
《 2005年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(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
定 )(修訂 )規例》 (第 218號法律公告 ) 

 
  根據《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》(“《巴黎公約》”)的規定，凡
已在巴黎公約國提交專利、工業設計或商標註冊申請的人士，如他於

指定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(“香港特區 ”)提出同樣的申請，則香港特區
必須就有關的申請讓他享有優先權利。另外，根據世貿組織《與貿易

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》 (“該協議 ”)的規定，對於已在世貿組織成員國、
地區或地方提交的申請，香港特區亦必須同樣給予優先權利。  
 
2.  當局已在《專利條例》 (第 514章 )、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 (第
522章 )及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章 )訂明，任何人如已在巴黎公約國或世
貿組織成員國、地區或地方提交申請，即可在香港特區享有優先權利。

上述各條例的附表已載列巴黎公約國及世貿組織成員國、地區或地方

的名單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在憲報刊登命令，藉此修訂《專

利條例》的附表，並透過規例對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及《商標條例》

的附表作出修訂，以更新當中的有關名單。根據該協議，香港特區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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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國、領域或地方公民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
提供知識產權保護，而該保護程度須與香港公民所獲得的相同，而有

關的國家、領域或地方，行政長官會透過規例，在《集成電路的布圖

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 (第 445章 )訂明和修訂。  
 
3.  當局制訂上述 4項附屬法例，用以更新有關條例及規例的附
表，以反映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有 6個國家加入了《巴黎公約》；  
 
(b) 有 4個國家簽訂了《世貿協議》；  
 
(c) 原有的一個巴黎公約國更改了名稱；  
 
(d) 部分國家的中文名稱已經修改，以確保該等中文名稱正確；

及  
 
(e) 有兩個國家現已成為巴黎公約國，其名稱已從《專利條例》

及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的附表中非巴黎公約國的世貿組織

成員國、地區或地方的名單移除。  
 
4.  委員可參閱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5年 11月 30日發出的立法會參
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CIB 80/18/2)，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。工商事務委
員會 (“事務委員會 ”)並未討論上述的擬議附屬法例。然而，政府當局曾
向事務委員會發出文件 (已於 2005年 10月 24日隨立法會 CB(1)49/05-06
號文件送交委員 )，表示若委員提出要求，當局會樂於提供額外資料。
事務委員會察悉該份文件，但並無委員建議事務委員會加以討論。據

政府當局所述，修訂建議屬技術性質，對商界影響極微。  
 
5.  上述 4項附屬法例均會於 2006年 2月 17日起實施。  
 
6.  本部並無發現該等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第 II部  雜項修訂  
 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章 ) 
《 2005年圖書館指定 (第 2號 )令》 (第 219號法律公告 ) 

 
7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
章 )第 105K條作出本命令，藉以停止指定九龍大角咀鐵樹街 9號及 9A號
地下為圖書館，並指定九龍大角咀福全街 63號大角咀市政大廈 3樓為圖
書館。《圖書館指定令》 (第 132章，附屬法例O)的附表第 28項亦作出
相應修訂。  
 
8.  民政事務委員會並未討論此項擬議命令。本部並無發現此命

令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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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儲稅券 (第 4系 )規則》 (第 289章，附屬法例A) 
《 2005年儲稅券 (利率 )(第 9號 )公告》 (第 220號法律公告 ) 

 
9.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《儲稅券 (第 4系 )規則》(第 289章，
附屬法例A)第 7(2)(h)條訂立此公告，藉以指定於 2005年 12月 5日或該日
後發出的儲稅券，其利率為年息 2.7500%(“新利率 ”)。《儲稅券 (利率 )(綜
合 )公告》 (第 289章，附屬法例B)的附表現予作出相應修訂，在第 152
項的末尾加入 “而在 2005年 12月 5日前 ”，並加入第 153項，列明新利率。  
 
10.  財經事務委員會並無討論此項擬議公告。本部並無發現此公

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黎順和  
2005年 12月 6日  


